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或“公司”）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就科大讯飞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公司”或“本公司”）

的参股公司安徽淘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云科技”）为充分调动业务团

队的创业精神，拟对公司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合肥飞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刘庆升分别向淘云科技增资 174万元、179.94万元，出资价格为 4.63

元每一元注册资本。广东迪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肥科淘信息科技合伙企业及

本公司等 14名淘云科技的其他现有股东均放弃优先认购权。 

2、由于淘云科技董事长刘庆升先生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刘庆峰先生的兄

弟，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5 条之规定，刘庆升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淘云科技本次增资为《股票上市规则》10.1.1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第二十四条等规定之关联双方共同投资。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且达到披露要求。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和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本

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

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刘庆升，男，中国科技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工学博士，长期从事语音交

互技术与玩具的应用开发工作，淘云科技董事长，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服务机器

人分技术委员会成员以及全国信标委人工智能分委会专家。2003 年承担科技部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智能有声图书，2004 年起在科大讯飞股

份有限公司任职，历任研究员，智能玩具业务常务副总监。先后获 2008 年合肥

市科学技术一等奖，2008 年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2009 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 年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二等奖等奖

项，2018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019 庐州产业创新团队团队带头人，

2017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大数据驱动的人类智能感

知与情感交互关键技术”子课题负责人。刘庆升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身份证号：342***0016 

住址：安徽省合肥市习友路置地广场栢悦府南院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淘云科技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353.94 万元，合肥飞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刘庆升分别向淘云科技增资 174 万元、179.94万元，出资价格为

4.63 元每一元注册资本。广东迪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肥科淘信息科技合伙

企业及本公司等 14 名淘云科技的其他现有股东均放弃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科大讯飞直接持股淘云科技的比例由 27.7868%变更为

25.2987%，其中，关联关系涉及的股权变动比例为 1.3232%。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

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833.12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淘云科技的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1,000 25.30%  

合肥科淘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7 12.07%  



 

 

合肥科讯睿见科技有限公司 350 8.85%  

广东迪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50 6.32%  

吴玉胜 396.23 10.02%  

刘庆升 720.54 18.23%  

李新岗 255 6.45%  

合肥飞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4 4.40%  

谢信珍 125 3.16%  

胡国平 125 3.16%  

王珩 16 0.40%  

王晓斐 15 0.38%  

刘哲 14 0.35%  

刘宝 13 0.33%  

储德宝 12 0.30%  

葛宏岩 10 0.25%  

合计 3,952.77  100.00%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淘云科技总资产为 29,461.65 万元，净资产为 

20,777.93 万元，2020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20,314.50 万元，净利润为 

-2,365.50 万元（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淘云科技前身是 2009年科大讯飞成立的玩具事业部，2015年 4 月，连续亏

损 7 年后，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研究决定，为加强战略资源互补，

以互联网的模式加速产品创新、迭代和推广，减少上市公司亏损，决定以增资扩

股的形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团队持股，通过内部创业机制、团队激励或者战略合

作等机制，提高需要探索的应用业务创新成功概率，同时降低上市公司的经营风

险。2016 年淘云科技实现盈亏平衡，玩具业务进入良性发展阶段。近几年来，

淘云科技品牌产品不断创新，打造了阿尔法蛋机器人等系列人工智能产品，同时

为合作伙伴提供先进的儿童智能软、硬件解决方案和定制产品，已成长为专注于

“人工智能+儿童”，提供面向儿童的智能硬件、服务和平台的公司。 

基于上述内部创业机制和团队激励的有益探索，淘云科技本次增资对公司员



 

 

工进行股权激励，淘云科技的 14 名现有股东广东迪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肥

科淘信息科技合伙企业及本公司等均放弃优先认购权，有利于充分调动业务团队

的创业精神，符合淘云科技的长远发展需求。参股公司的良性发展有利于为其股

东谋求长远回报，从而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广大股东的

利益。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价格参照淘云科技最近一次增资的价格，即 4.63 元每一元注册资

本。经测算，该价格高于淘云科技 2019 年底的每股净资产值，同时高于 2020

年 9月 30日的每股净资产值。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未与刘庆升先生发生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事

前认可与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事先向我们提交了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详尽资料，我们认真审阅了所

提供的资料。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系因参股公司淘云科技实

施股权激励所致，淘云科技本次增资暨股权激励有利于充分调动参股公司业务团

队的创业精神，从而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长期投资收益，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广

大股东的利益，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淘云科技本次增资暨股权激励事项得到其现有股东的一致同意和认可，未发

现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关于上述关联交易，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系参股公司陶

云科技实施股权激励所致，符合参股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

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国元证券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   辉                  牛海舟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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